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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上接2版）

四、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
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必须严明党的纪律，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
从严治党。

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
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
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每一个党员对党的纪
律都要心存敬畏、严格遵守，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违反党的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
要坚决同一切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

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党
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全党特
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党员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的言论，不准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的言论，
不准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不准参与非法组织和非法
活动，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
象的言论。党员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
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
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

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
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
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对那些投机取巧、拉帮
结派、搞团团伙伙的人，要严格防范，依纪依规处
理。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窃取党和国家权力。

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
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向
党反映和报告情况，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
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
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
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凡因弄虚作
假、隐瞒实情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凡
因弄虚作假、隐瞒实情骗取荣誉、地位、奖励或其他
利益的，凡因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弄虚作
假、隐瞒实情的，都要依纪依规严肃问责追责。对
坚持原则、敢于说真话的同志，要给予支持、保护、
鼓励。

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
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禁止给领
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禁止在领导干部国内
考察工作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铺红地
毯、举行宴会等。

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的责任，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
决批评制止，不能听之任之。党的各级组织和纪律
检查机关要加强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坚决
防止和纠正执行纪律宽松软的问题。

五、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
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
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
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

全党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
情。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
和领导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到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群
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坚持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
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
苦，更不允许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改
进和创新联系群众方法，建立和完善民意调查等制
度，利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等各种渠道了解社情民
意，倾听群众呼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把对上负责
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着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全党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
作则。反对形式主义，重在解决作风飘浮、工作不
实，文山会海、表面文章，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等问
题。反对官僚主义，重在解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作风霸道、迷恋特权等问题。
反对享乐主义，重在解决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
排场、玩物丧志等问题。反对奢靡之风，重在解决
铺张浪费、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等问题。
坚持抓常、抓细、抓长，特别是要防范和查处各种隐
性、变异的“四风”问题，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常态化、长效化。

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
提高做群众工作能力，既服务群众又带领群众坚定
不移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
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引领群众听党话、跟党
走。坚决反对命令主义，坚决反对“尾巴主义”，不
允许为了个人政绩、选票和形象脱离实际随意决
策、随便许愿。

坚持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定期接待群众来访、
同干部群众谈心、群众满意度测评等制度。各级领
导干部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到条
件艰苦、情况复杂、矛盾突出的地方解决问题，千方
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领导干部下基层要接地气，
轻车简从，了解实情，督查落实，解决问题，坚决反
对作秀、哗众取宠。对一切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
程”和“政绩工程”的行为，要严肃问责追责，依纪依
法处理。在应对重大安全事件、重大突发事件、重
大自然灾害事件等事件中，领导干部必须深入一
线、靠前指挥，及时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

党员、干部必须顾全大局，自觉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遇到涉及自身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问题应该通
过正常渠道向上级反映，积极主动做好化解社会矛
盾、防控社会风险工作，不准组织、参与、纵容扰乱
社会秩序的非法活动。

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
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坚持集体领导制
度，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是民主
集中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任何组织
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这
项制度。

各级党委（党组）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凡
属重大问题，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
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集体讨论、按少数服从多数
作出决定，不允许用其他形式取代党委及其常委会
（或党组）的领导。落实党委常委会（或党组）议事
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
作并接受监督制度，坚决反对和防止独断专行或各
自为政，坚决反对和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
不实，坚决反对和防止以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
规。各级党委（党组）要善于观大势、抓大事、管全
局，及时发现和解决矛盾和难题，不上推下卸，不留
后遗症。建立上级组织在作出同下级组织有关重
要决策前征求下级组织意见的制度。

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和责任意识，
在研究工作时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一抓到
底，不得违背集体决定自作主张、自行其是。坚决
反对和纠正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
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错误言行。坚持讲原则、
讲规矩，共同维护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发扬民主、善于
集中、敢于担责。在研究讨论问题时要把自己当成
班子中平等的一员，充分发扬民主，严格按程序决
策、按规矩办事，注意听取不同意见，正确对待少数
人意见，不能搞一言堂甚至家长制。支持班子成员
在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开展工作，坚决防止和克服
名为集体领导、实际上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坚决
防止和克服名为集体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

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组织决定，如有
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向上一级党组织提出，但在
上级或本级党组织改变决定以前，除执行决定会立
即引起严重后果等紧急情况外，必须无条件执行已
作出的决定。

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按规定向上级党委报备，无
正当理由、未向上级党委报备不得调整。领导干部
要自觉服从组织分工安排，任何人都不能向组织讨
价还价、不服从组织安排。领导干部不准把分管工
作、分管领域和地方当作“私人领地”，不准搞独断
专行。

在党的工作和活动中，该以组织名义出面不能
以个人名义出面，该由集体研究不能个人擅自表
态，不允许用个人主张代替党组织的主张、用个人
决定代替党组织的决定。

七、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
康的重要基础。要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各项制度，
提高党内民主质量，党内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必
须执行党章党规确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任何党组
织和个人都不得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内民主。

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和党的各级委员会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深入
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凝聚智
慧和力量，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保障全
体党员平等享有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履行党章规
定的党员义务，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
内一律称同志。任何党组织和党员不得侵害党员
民主权利。

畅通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拓宽党员
表达意见渠道，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健
全党内重大决策论证评估和征求意见等制度。党
的各级组织对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应该采取多种
方式征求党员意见，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
同意见，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
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
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党中央提出。推进党务
公开，发展和用好党务公开新形式，使党员更好了
解和参与党内事务。

党内选举必须体现选举人意志，规范和完善选
举制度规则。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
式妨碍选举人依照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坚决反对
和防止侵犯党员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现象，坚决防
止和查处拉票贿选等行为。

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未经批准不得提前
或延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落实党代表大会代表
任期制，实行代表提案制，健全代表参与重大决策、
参加重要干部推荐和民主评议、列席党委有关会
议、联系党员群众等制度。更好发挥党的地方各级
委员会及委员作用。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
反映制度，畅通党员表达意见、要求撤换不称职基
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渠道。按期进行党的基
层委员会、总支部和支部委员会换届。

党员有权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
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提倡实名举报。党员
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
任何党员。党组织既要严肃处理对举报者的歧视、
刁难、压制行为特别是打击报复行为，又要严肃追
查处理诬告陷害行为。对受到诽谤、诬告、严重失
实举报的党员，党组织要及时为其澄清和正名。要
保障党员申辩、申诉等权利。对执纪中的过错或违
纪行为，要依规及时纠正、消除影响并追究有关组
织和人员的责任。

八、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的组织保证。必须严格标准、健全制度、完善政策、
规范程序，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
部服气。

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
贤，坚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把公道正派作为干部工
作核心理念贯穿选人用人全过程，做到公道对待干
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

选人用人必须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
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制度，确保每个环节都
规范操作。组织部门要严格按政策、原则、制度办
事，实事求是考察评价干部，敢于为干部说公道话，
敢于抵制选人用人中的违规行为，形成能者上、庸
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导向。加强选人用人监督
问责，对用人失察失误的严肃追究责任。

（下转4版）


